
ˉ            估价结果报告

~  —、估价委托人

鸟恰县人民法院

二、房地产估价机构
ˉ
    估价机构名称:乌 鲁木齐金仕达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

-    地址: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 2号 1栋 8层 B3室

法定代表人:王焕鹏        巛       '

资质等级:二级        ∷       _ F
ˉ
    证书编号:乌 房估证 2-OO  

令   |  
′′′

3

-    联系人 :施玉洪     ·

~     电话:19990115703   厂 ∷
'·

  、

三、估价 目的

为乌恰县人民法唼提供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参考依据。

^  
四、估价对象状况   ←

~    1。 1估价对象基本状况

我公司接受乌恰县人民法院的委托,对被执行人石家宏位于阿图
一       饣     '∫

'

什市团结路东 5院 (明 园小区)1-2-501室 房地产价值进行评估。

估价对象财产范围包含阿图什市房地产管理局出具的估价对象

-  的权属资料中所记载面积的房产、不可移动设施及其相应分摊的土地

使用权价值。

估价对象权属状况信息见下表 :

乌鲁木齐金仕达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

基

本

名称 阿图什市团结路东 5院 (明 园小区)1-2-501室

坐落 阿图什市团结路东 5院 (明园小区)1⒉501室

地址: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 2号 1栋 8层 B3室      联系电话:19㈩ 01157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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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鲁木齐金仕达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

状

况
四至

东至 光明路 南至 油苑小区

西至 松他克路 北三巨 团结路

规模 建筑面积 I22.33Ⅲ
2

来源 /

用途 规划用途 住宅 实际用途 住 宅

房屋所有权人 石家宏

区

位

状

况

位置 阿图什市团结路东 5院 (明 园小区)12501室

交通状况
估价对象周边配套有阿图什市松他克路、光明路、团结路三条城市主干道,附近

区域内交通较便捷。

周围环境
1、 自然环境:阿图什市,环境较好。委估房地产位于明园小区:空气质量较好。

人文鸱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多为住宅小区及
更恶

氵
冲 捭意

状弭较好。

外部配套设施
外部基础设施配套完备,道路、供水、        )、  电、供气、f供暧、

通信、有线电视等设施保障度较高。

建

筑

物

基

本

状

况

外观层数及高度 地下 1层 ,地上 5层 ,

建筑规模 估价对象建筑面积:I22.3a耐 。 圹
▲

建筑结构 砖混结构 宓∴ 侮r
设施设各

装饰装修
室内装饰装修保留完

室内装修—股翻新。

现破损情况 ,!装修风格现代化。2019年 5月 进行

空间平面布置

新旧程度

工程质量     1 委估建筑物建筑质量合捋:无不均匀沉降和开裂等现象。

维护保养情况及完损程度 一般

土

地

基

本

状

况

土地权属状况   | 不详

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 宗地面积:|不详, 土地分摊面积:不详。

形状 d 矩形

四至坐落 东至光明路,南至油苑小区,西至松他克路,北至团结路。

开发程度
宗地红线内外基础设施达到

“
七通

” (即 :通上水、通下水、通路、通电、通讯、

通暖、通气),基础配套水平较好。

地形、地势辶地质、水文、

土壤状况  芦

地形:矩形。

地势:较平坦。

地质:地质条件较好,地基承载力较好,稳定性较强。

水文:水量季节变化影响不大。

气候:阿图什市属于温带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。

周围环境、景观

自然环境:周边道路较清洁,绿化覆盖率较好,周 边无大气等污染源,空气质量

较好;人文环境:周边居住的居民素质良好、声誉较好,治安状况良好;景观 :

周边环境绿化面积覆盖率较好,环境景观良好。

地址: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 2号 1栋 8层 B3室      联系电话:199901157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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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鲁木齐金仕达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

杈

益

状

况

房屋所有权人

房屋所有权人:石家宏

权证号: 。

规划用途:住宅

所在层数/总层数:地下 L层 、地上 5层 。评估对象位于 5层 仑

共有情况 无

使用状况 住 宅

房屋他项权利 无

限制状况 估价对象现为查封状态。

L。 2估价对象的具体区域位置详见下图 :

∷丿

∴

、飞 ~∵ `
·

ˇ
'

1.3估价对象实体状况见下图 :

地址: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 2号 1栋 8层 B3室

,' ■ r/ 、 、△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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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鲁木齐金仕达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

五、价值时点

根据实地查勘日期,确定价值时点为⒛⒛ 年∝ 月 27日 。

六、价值类型

1、 本次估价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,估价结呆是反映估价对象

房地产在价值时点的公开市场价格。该估价结呆基于以下假设条件 :

地址: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 2号 1栋 8层 B3室

1̈4¨

联系电话:19⒆0115703



乌鲁木齐金仕达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

估价对象以设计用途使用,无他项权利限制和其他限制。考虑估价目

的情形;未考虑自然灾害等非正常因素对估价对象的影响。

2、 房地产总价值包含房屋价值、室内不可移动设施及其应分摊

占有的土地使用权价值。

3、 币种为人民币。               、

本次估价为符合以上条件下估价对象的估价,否则结呆无效。

七、估价原则             `←   .
此次估价在独立性、客观性、科学性的工作原则及房地产估价独

立、客观、公正原则指导下进行,主要遵循如忑操作性原则进行评估 :

(一)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原则

估价机构有完全独立性,估价机构
.和

估价人员与估价对象估价Wll

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、不受外部干扰因素影响,从实际出发,公平
彡

合理地进行估价。 ∷  ′

(二 )合法谅则    i

估价对象房地产符合城市规划对土地用途、容积率、覆盖率、建

筑高度.、 建筑风格的要求,即应以估价对象合法使用、合法处分为前

提进行。

(三 )最高最佳利用原则

在合法前提下的最高最佳利用是能使该房地产获利最大的使用

方式。房地产价格受土地与建筑物组合状态的影响,两者的配合适当

均衡时,房地产的效用便能高度发挥,达到最高最佳使用状态。估价

对象房产规划用途为住宅,经过估价师分析判断,我们认为保持住宅

地址: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 2号 1栋 8层 B3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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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鲁木齐金仕达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

用途最为有利,并以此为前提估价。

(四 )替代原则

根据经济学原理,在 同一个市场内效用相同的商品的价格将趋于

一致,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房地产市场。通过调查取得估价对象附近

地区与估价对象类似的房地产作为参照实例,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

点的价格取值依据。

(五 )价值时点原则

由于房地产市场是不断变化的,因此在不同价值时点,同 一项房

地产往往具有不同的价格水平。本次评估对房地产的市场情况及其自
、

身情况的界定,均 以其在价值时点的状况为准。

八、估价依据

1、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(1994年 7月 5日 第

八届全国人民代下 大兮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,⊥ 99茌 年 7月 5

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九号公布丬艮据 ⒛09年 8月 27日 第

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《关于修改部分法律

的决定》第土
·
次修正,根据 20⊥ 9年 8月 ⒛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

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 《关于修改 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)、 (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〉的决定》的会议通过 ,

⒛⒛ 年 1月 1日 开始实施);

2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 (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

钙 号、⒛16年 12月 1日 起施行);

3、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 (1986年 6月 ⒛ 日第六届

地址: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 2号 1栋 8层 B3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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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鲁木齐金仕达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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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: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 2号 1栋 8层 B3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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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 :19⒆ 0115703



乌鲁木齐金仕达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

员会第十四次会议 《关于修改 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〉等五部

法律的决定》修正);

11.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、拍卖和变卖工作的

若干规定》 (法释 (⒛99)19号 );

12.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

的规定》 (法释 (⒛ 18)15号 );         ∷
1

13。 《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

H、 乌恰县人民法院 《评估

15、 阿图什市房地产管理局

受托方所掌握有关资料及
1   

·。饣:      |`

九、估价方法      ∴
‰ 。

 途,镍估价报告采用比较法进行评根据估价目的和估价对象的
⋯   ,饣 .

估。     ˉ

本次估价迩用吣较法进行评估,是依据了如下理由:

估价规范》,房地产估价的方法选

途、使用状况及当地的房地产状

况来选取,主马有{比较法、成本法、收益法和假设开发法。有条件

选用比较法进行估价的,应 以比较法为主要的估价方法;收益性房地

产的估价,应选用收益法作为其中的一种估价方法。在无市场依据或

市场依据不充分而不适宜用比较法、收益法、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的

情况下,可采用成本法作为主要的估价方法。

(二 )比较法的理论依据是房地产价格形成的替代原理。比较法适

地址: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 2号 I栋 8层 B3室

1̈8¨

联系电话 :19⒆ 0115703



乌鲁木齐金仕达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

用的对象是具有交易性的房产,适应的条件是在同一供求范围内存在

着较多的类似房地产的交易。估价对象所处区域以住宅房地产为主 ,

有出售转让情况,类似估价对象的房地产的交易案例可以取得,有条

件选用比较法进行估价,所以选用比较法。

(三 )收益法适用的对象是有收益或有潜在收益的房地产,适用的

条件是房地产的收益和风险都能够量化。估价对象是住宅用途,区域

内该类型房地产租赁交易实例较少,故未选用收益法。

(四 )成本法的理论依据从卖方来看,是生产费用理论,从买方来

看,是替代原理;成本法特,ll适用于既无收益叉很少发生交易的房地

产的估价,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中估价方法的选用要求,在无市场依

据或市场依据不充分而不宜采用比较法、收益法、假设开发法进行估

价的情况下,可采用成本法作为主要的估价方法。估价对象同类型房

地产交易大量存在,具有采用比较法进行估价的条件,所 以本次评估

未选用成本法。

(五 )假设开发法:指预计估价对象开发完咸后的价值,扣除预计

的正常开发成本、税费和+ll润 等,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

或价值的方法。具有投资开发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的估价,应选用

假设开发法作为其中的一种估价方法。目前状态下估价对象为已建成

物业,建设条件符合城市规划指标,不符合假设开发法应用条件及适

用范围,因此未选用假设开发法。

(六 )经综合分析考虑,采用比较法进行评估。

比较法是将估价对象房地产与在近期已发生了交易的类似房地产

地址: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 2号 1栋 8层 B3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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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 :19⒆ 0115703



乌鲁木齐金仕达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

的已知价格比较,修正得出估价对象房地产价格的估价方法。公式如

下 :

估 价

对 象

价格

交 易

实 例

价格

×

正常情况

价格分值

×

估 价 日期

价格分值

×

估 价 对 象

区域 影 响

分值
×

估价对象个

别影响分值

交易情况

修正分值

交易 当时

价格分值

交易实例

区域 影 响

分值

交易实例个

别影
:响

分值

十、估价结呆

经过认真分析和筛选,对估价对象进行分析、测算和判断,并结

合估

在 二 年四月乓十七 日的市场价值 (取整 )为 :

房屋坐落
所在层/

总层数
规划用途 结构

建筑面积
(r)

单价
(元 /耐 )

总价 (元 )

人民币(取整 )

阿图什市团结路东 5院
(明 园小区)1-2-501

室

5层 /

5层
住宅 砖混 122.33 2,780.00 3在0,077,00

房地产总价值 (包含室

内不可移动设施及房屋

分摊的土地使用杈价

值)

小写 人民币 一兀0Ο

)
蚰

冖

\
3

大写 人民币 :
整一兀柒拾

只
厂丶

j
肆

拾基
一

地址: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 2号 1栋 8层 B3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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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鲁木齐金仕达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

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 日期

王焕鹏 6520120006 2020年 05'月  14 日

温玉信 6520070016

j ''·          饣

2020卉L05'月 】吐 日

|

十一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

十二、实地勘查期

估价对象实地查勘

十三、估价作业 日期

日期为⒛⒛ 年 0茌 月27日 。

估价作业日期为⒛20年 0茌 月27日 至⒛⒛ 年 05月 ⊥吐口,估价

报告提交日期为⒛⒛ 年 Q5灬 月 H日 。

十四、估价报告应用的有效期
'              心

如呆在⒛⒛ 年 05月 14日 起未来壹年中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类似房

地产市场行情无入的变化,并满足本估价报告中
“
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

件
”
时,本估价报告有效期为壹年,自 ⒛⒛年05月 1吐 日至⒛21年

∞ 月 13日 。超过估价报告应用有效期使用估价  的,相关责任由使

用者承担。

地址: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 2号 ⊥栋 8层 B3室

2̈1¨

联系电话 :19⒛ 0115703


